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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336號 委員 提案第 24196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現行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之事項、

國土計畫得適時檢討變更之條件、以及政府興辦國防、重大

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之性質與規模，均應明確以辦法

定之；並為確保適時檢討變更國土計畫，即便其計畫內容及

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但仍均經各該管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始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同時，為避免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無法於法定期限內公告實施，爰

增訂無法於法定期限內公告之直轄市與縣（市），得於提出

檢討報告後延長一年，另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應統一公布，

遂修正明定國土功能分區圖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四

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爰擬具「國

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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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

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

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

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

準用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

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

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

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

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

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適時檢討，報經各該管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

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

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

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

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

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第十五條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

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

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

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主管

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

準用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規

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

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

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

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

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得適時檢討變更之：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

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

變遭受損壞。 

二、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

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

。 

四、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

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其屬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

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一、為確保適時檢討變更國土

計畫之合理性，程序上應經

各該管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通過後，始報請行政院或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爰參考內

政部 2018 年 2 月 8 日訂定

發布之「國土計畫適時檢討

變更簡化辦法」第四條前段

條文，修正第三項規定。又

修正後，本條第五項固規定

本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事由適

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辦

理程序得予以簡化，惟仍應

經各該管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報請行政院或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併予敘明

。 

二、為使第三項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之認定程序、國土計畫

得適時檢討變更事由之認定

程序、以及第三項第三款政

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之性質與

規模，明確以辦法明定，爰

增訂第四項規定要求前述辦

法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

關機關定之。 

三、第五項配合條次變更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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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屬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國

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之事項、得適時檢討變更事

由之認定程序、以及政府為

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

或公用事業計畫之性質與規

模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相關機關定之。 

第三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內容及

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其簡

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

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

內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

；其簡化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

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

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

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

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所

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

與使用地繪製之辦理機關、

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

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

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

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

編定適當使用地，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

施管制。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

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隨

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所

定之一定期限內完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

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

、比例尺、辦理、檢討變更

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考量使用地編定涉及人民權利

義務，仍應訂定明確辦理程序

，包含公告周知等，爰修正第

三項規定，將使用地繪製之相

關辦理事項，納入本項授權之

繪製作業辦法內規範。 

第二十四條 於符合第二十一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

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

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於符合第二十一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

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

，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

條規定之書圖文件申請使用

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

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使依現行第四項簡化程序者

，仍需符合第二十七條公開展

覽與得視需要廣泛周知之規範

，爰增訂第四項後段文字。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44 

。 

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填

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

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

之規劃。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請使用許可範

圍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

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

許可範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議。但申請使

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以上、興辦前條

第五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

土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

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案件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變更經主管機關許可之

使用計畫，應依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程序辦理。但變更

內容性質單純者，其程序得

予以簡化，但仍應依第二十

七條規定公告周知。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

條規定辦理審議，並應收取

審查費；其收費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

許可後，除申請填海造地使

用許可案件依第三十條規定

辦理外，應於規定期限內進

行使用；逾規定期限者，其

許可失其效力。未依經許可

之使用計畫使用或違反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

土保持、環境保護等主管機

。 

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填

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

區申請，並符合海岸及海域

之規劃。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受理。申請使用許可範

圍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

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

許可範圍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議。但申請使

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以上、興辦前條

第五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

土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

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案件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變更經主管機關許可之

使用計畫，應依第一項及第

三項規定程序辦理。但變更

內容性質單純者，其程序得

予以簡化。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

條規定辦理審議，並應收取

審查費；其收費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

許可後，除申請填海造地使

用許可案件依第三十條規定

辦理外，應於規定期限內進

行使用；逾規定期限者，其

許可失其效力。未依經許可

之使用計畫使用或違反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

土保持、環境保護等主管機

關廢止有關計畫者，廢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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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廢止有關計畫者，廢止其

使用許可。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六

項有關使用許可之辦理程序

、受理要件、審議方式與期

限、已許可使用計畫應辦理

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

可之失效、廢止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使用許可。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六

項有關使用許可之辦理程序

、受理要件、審議方式與期

限、已許可使用計畫應辦理

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

可之失效、廢止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

第三款及第二十三條第五項

所定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

事業計畫，其認定標準與審

議程序規範，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

第三款及第二十三條第五項

所定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

事業計畫，其認定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使第十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及

第二十三條第五項所定重大之

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之認

定標準，有公開透明並納入公

眾參與之審議程序規範，爰增

列審議程序亦需由中央主管機

關明定辦法之規範。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

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未於法定期限內完成

之直轄市、縣（市），得於

提出檢討報告後延長一年；

並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四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

功能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

再適用。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

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

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

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

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

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

再適用。 

一、為避免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無法於法定期限內

公告實施，爰於第二項增訂

若無法與法定期限內完成之

直轄市與縣（市），得於提

出檢討報告後延長一年。 

二、有鑑於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日期並未

統一，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

應統一公布，遂修正明定國

土功能分區圖應於全國國土

計畫公告實施後四年內，依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 

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

內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

內定之。 

為因應本法後續修正及實務執

行需求，增訂第二項規定修正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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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